
入住新居却异味刺鼻、干咳不适，一测甲醛竟超标———遇
到这类“甲醛房”，租客权益该如何守护？近日，上海市奉贤区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奉贤法院）审结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案件。

入住房屋后出现身体不适

2025年 2月，租客朱某在租房中介视频号上相中一套位
于奉贤萧塘的两居室。该房屋的户型、整体装修风格及周边交
通配套都让朱某非常满意。实地看房后，朱某当即便与房东刘
某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然而入住后几天，朱某因房屋内的异味出现嗓子不适、干

咳等症状，朱某也试图开窗通风，可异味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
于是，朱某多次向房东刘某反映怀疑室内甲醛超标，提出委托
专业机构检测，均被刘某以“没空”“没必要”等理由拒绝。
为核实空气质量，朱某自行委托具备 CMA资质的检测

机构上门检测，检测前已提前通知刘某到场见证，刘某无正当
理由未到场。
经检测，案涉房屋主卧甲醛浓度 0.102mg/m3、次卧

0.089mg/m3， 均 超 出 《 室 内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GB/T18883-2022 规定的 0.08mg/m3 限值，朱某为此支付
检测费 490元。
因甲醛超标无法安全居住，朱某及时搬离了房屋，另产生

搬家费 237.28 元。双方就退租、退费及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朱

某起诉至奉贤法院。
朱某表示房屋味道已经造成自己身体不适，最终检测结

果也确实是甲醛超标，该房屋不适合居住，故要求解除租赁合
同、退还押金及剩余租金，并赔偿检测费、搬家费、宽带迁移费
等损失。房东刘某则辩称房屋已装修 5年，不可能甲醛超标，
超标系朱某自带家具、物品所致，拒绝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奉贤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刘某

作为出租人，负有法定适租义务，应提供符合安全、卫生标准
的居住房屋。
租客朱某提交的 CMA检测报告、微信沟通记录等证据，

足以证明房屋甲醛超标、不适宜居住。房东刘某仅以“装修多
年”抗辩，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超标系朱某原因造成，法院不
予采纳。
据此，判决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解除，房东刘某退还租客朱

某押金及剩余租金并支付甲醛检测费 490 元、搬家费 237.28
元。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适租义务是出租人法定义务

奉贤法院民事审判庭二级法官罗婷表示，住有所居是基
本的民生需求，“安居”才能乐业。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中，出租
人享有出租房屋并收取租金的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存在清
晰的法律边界，即其必须确保出租方提供符合安全、健康标准
的居住环境，履行保障承租人居住安全的根本责任。

若出租人提供的房屋空气质量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时，应当认定房东未履行适租义务，承租人有权解除合同并向
出租人主张包括检测费、搬家费在内的合理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零八条规定，出租人应

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对于居住用途的房屋，“符合
约定”不限于物理结构完整、水电通畅，更要求室内环境满足
基本的健康安全标准。住宅的核心用途是安全、健康居住，室
内空气质量达标是应有之义。甲醛作为一类致癌物，长期暴露
存在明确健康风险，超标即构成对合同目的的根本性违反，不
因合同未明确写明“甲醛达标”而免除。
租赁物危及承租人安全或健康的，承租人享有法定随时

解除权，无需等到身体出现实质性损害。甲醛超标状态本身，
就已对健康构成持续性风险，法院可直接据此认定合同目的
无法实现。
出租人作为房屋所有人与实际控制方，更易举证房屋装

修材料、通风状况、使用历史等事实。租客提交合法有效的超
标检测报告后，举证责任转移至出租人；若房东主张系租客原
因导致超标，须提供充分反证，仅口头抗辩“已装修 5年，不可
能甲醛超标”为由，不能成立。
本案中，租客朱某检测前已通知房东到场，房东刘某拒不

到场，事后以未见证为由否定报告效力，法院依法采信单方委
托但资质齐全、程序合法的检测结论，兼顾维权效率与司法
公正。

晨报记者 姚沁艺

“好房源”却测出甲醛超标
房东应退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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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领域A3A5弱电维保招标公告
公司成立满 5年，注册资金满伍佰
万，安防三级（含）以上资质，有相
关服务经验。取标时间：5月 12日
至 5月 14日， 地址： 长乐路 989
号 201，54043388-665，黄先生。

高尚领域 A3A5A6消防维保招标公告
公司成立满 5年，注册资金满壹仟
万， 具备消防资质及相关服务经
验。取标时间：5月 12日至 5月 14
日， 地址： 长乐路 989 号 201，
54043388-665，黄先生。

高尚领域 A3A6绿化改造招标公告
成立满 5年，注册资金满伍佰万，
有绿化工程经营范围及相关服务

经验。 领标时间：5 月 12 日至 5
月 14 日， 地址： 长乐路 989 号
201，54043388-665，黄先生。

市民在外卖平台买到问题牛排，投诉维权时竟牵出一张
遍布全国 200余家门店的证照造假网络。近日，上海警方全
链条侦破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打掉一个集招商、办证、
入驻、牟利于一体的犯罪黑产业链，抓获犯罪嫌疑人 9 名，
查实伪造证照门店 33家。
今年 4月初，市民王先生报警称，其在外卖平台购买的

牛排存在质量问题，与商家协商退款遭拒。宝山警方联动市
场监管部门联合检查发现，涉事店铺公示的营业执照、食品
经营许可证均系伪造。民警根据店铺加盟备案信息层层溯
源，锁定犯罪源头上海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经查，该公司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产品，以餐饮品牌

加盟、食材供货为名招揽加盟。民警通过梳理资金流水、交易
台账及业务关联记录，查明该公司关联运营的外卖店铺遍布
全国一二线城市，数量高达 200余家。
为彻底查清案情，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总队会同宝山分局

以伪造证件为突破口，逐一对涉案公司代办的门店证照开展
比对核验，发现同一证照编号对应不同经营者、经营范围不
同等多处造假漏洞，查实33家门店证照涉嫌伪造。同时，民

警围绕公司组织架构、业务模式、人员层级、资金流水开展全
面侦查，完整摸清该团伙“话术招商 - 微信拉群 - 线上制
假-建店运营”的作案模式。
经查，自 2025 年 4 月起，犯罪嫌疑人何某等人为牟取

非法高额利益，主动联络伪造证照不法人员，通过线下电话
推销、线上网络引流等方式招揽想入驻外卖平台的餐饮商户。
该团伙明知相关商户不具备合法合规经营资质，仍通过微信
对接上游制假人员顾某、罗某，批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
许可证等证照，代办店铺入驻流程，协助无证商户违规入驻外
卖平台经营，并抽取门店实际营业额 5%左右作为回报。
4 月 10 日，警方开展集中收网，抓获何某、李某等 7 名

涉案人员，现场查获大量伪造证照。随后，民警循线深挖、跨
省追击，在外省抓获上游制假嫌疑人顾某、罗某，实现全链条
闭环打击。目前，何某等 9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
关证件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晨报记者 陈 泉

前不久，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民警在开展酒驾整治行动
时，查获一起离谱案件：男子李某驾车遇查酒驾，为逃避法律处
罚，竟当场饮酒妄图“洗白”其酒驾行为。最终，李某因涉嫌危
险驾驶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自己的荒唐行为付出了
代价。
事发当晚 8时许，李某驾车行驶至交警设卡检查路段时，因

其白天曾饮酒，担心被查出酒驾，便萌生逃避想法。为规避检查，
李某随即驾车驶向附近停车场，慌乱中，车辆还撞上了停车场
大门。
将车辆熄火后，李某立刻拿出随身携带的白酒，当场猛灌

几口。
“放下，别喝了！”执勤交警发现异常后迅速上前处置，李某

直言自己饮用的是白酒，并表示自己是停车后才喝的酒。
随后，民警依法对李某进行酒精呼气检测，结果显示超标。

后经抽血检测，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156mg/100ml，已达到醉
酒驾驶机动车标准，随后李某被带至公安机关接受进一步调查。
面对警方讯问，李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他错

误认为，只要被拦停后再饮酒，公安机关就无法判断他驾车时是
否饮过酒，于是企图在交警检查时当场饮酒，以此逃避法律追责。
实际上，202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司法部出台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明确
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通
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
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
定其醉酒的依据。”
最终，警方认定李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且为逃避法

律追究，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故意饮酒，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
驶罪，对其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晨报记者 倪 冬 通讯员 施家骏

男子驾车遇到查酒驾
竟当交警面猛灌白酒

一份牛排牵出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
33家店涉嫌伪造餐饮证件进驻外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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